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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簽証須知 
 

越南領事館地址：香港灣仔灣仔道 230 號佳誠大廈 15 樓 

電話：2591-4510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 0900-1300 及 1430-1730 

網址：www.vietnam-immigration.org  

 

証件類別 是否須辦簽証 簽証表格 近照 護照 
代辦簽証 

工作天 

代辦簽証 

簽証及手續費 可停留期限 

BNO 須(本社可代辦) 1 1 正本 7 天 $520 30 天 

HKSAR 須(本社可代辦) 1 1 正本 7 天 $520 30 天 

HKDI 須(本社可代辦) 1 1 正本 7 天 $520 30 天 

澳門特區護照 須(本社可代辦) 1 1 正本 7 天 $520 30 天 

葡國護照 須(本社可代辦) 1 1 正本 7 天 $520 30 天 

中國護照 須(本社可代辦) 1 1 正本 7 天 $520 30 天 

美國護照 須(本社可代辦) 1 1 正本 7 天 $520 30 天 

英國護照 須(本社可代辦) 1 1 正本 7 天 $520 30 天 

澳洲護照 須(本社可代辦) 1 1 正本 7 天 $520 30 天 

加拿大護照 須(本社可代辦) 1 1 正本 7 天 $520 30 天 

﹡ 以上護照有效日期必須有六個月或以上 
﹡ 上列收費已包括辦理簽証之費用及本公司代辦有關申請所徵收之手續費 
﹡ 客人亦可選擇辦理快証，快証需時 3 個工作天，費用為$820 
﹡ 如簽証被拒絕簽發者，一切費用不獲退回。 
 
辦理簽証，所需文件如下： 

1. 護照正本(須有六個月有效期或以上)，並須預留『兩版全新空白內頁』，以供黏貼簽證 
標籤及入境紀錄蓋印用。 

2. 提供的相片必須是半年內彩色近照(3cmX4cm)。 

** 避免與護照內之相片相同 (如護照簽發日已超過半年) 

3. 簽証之有效期為一個月。 

＊＊ 為節省輪候時間，不建議使用電子簽證，如非緊急客人請盡早在港辦妥簽証。＊＊ 
 
越南出入境規定： 
凡 15 歲以下兒童，無論其護照需要簽証與否，必須與父或母同行，並需帶備出世紙副本。 
如父母雙方不同行者，需出示父母的護照副本+委託授權書(英文版)及出世紙副本。 
＜註：按越南移民局規定，一切有效證明書的要求應屬合法之文件。＞ 

委託授權書在出發前必須經民政事務處作宣誓聲明及文件確認。 
 

以下國家之普通護照持有人可以免簽証入境越南，但護照必需有六個月或以上有效期。 

與越南達成免簽証之國家、地區： 

A) 芬蘭、丹麥、瑞典、挪威、日本、韓國、俄羅斯、英國(不包括 BNO)、法國、德國、 

意大利、西班牙 (可停留 15 天)。 

註﹕如於離境後一個月內再次入境需要申請簽證。 

B) 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柬埔寨、老撾、中國公務護照(外交部簽發) (可停留 30 天) 

C) 汶萊、緬甸 (可停留 14 天) 

D) 菲律賓 (可停留 21 天) 

E) APEC 商務旅行卡持有者 (可停留 60 天) 



生效日期:06/03/2019 

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 和 澳門特別行政區護照，接受申請電子簽證。 

越南電子簽證 (必須親自於網上申請，本社不能代辦) 

申請網址：https://evisa.xuatnhapcanh.gov.vn/web/guest/trang-chu-ttdt 

步驟 1：網上輸入資料，並上載證件相 及 護照資料頁 

步驟 2：網上付款美金$25 [必須保存申請號碼] 
步驟 3：三個工作天後，於網上檢查電子簽證結果。 

網址：https://evisa.xuatnhapcanh.gov.vn/tra-cuu-thi-thuc 

步驟 4：必需以 A4 紙列印電子簽證 [出入境越南時，必需帶護照 及 電子簽證] 
 

 越南電子簽證為單次入境，有效期最長為 30 天。 

 可使用電子簽證的機場，包括：胡志明市新山國際機場、峴港國際機場、河內內排國際機場。 

更多的機場及港口名單，可參閱：https://evisa.xuatnhapcanh.gov.vn/web/guest/trang-chu-ttdt  
  
注意事項： 

1. 必須保存申請號碼才能檢查和打印電子簽證。 

2. 有關電子簽證結果不會以電郵通知，申請者須自行於網上檢查結果。 

3. 出入境越南時，必需出示有效的護照 及 已列印的電子簽證。 

4. 電子簽證被拒絕或未使用者，已繳付的簽證費不設退款。 

5. 電子簽證有效期不設更改，如需於有效日期以外進入越南，須重新申請； 

新的電子簽證發出後，未使用的舊電子簽證會被註銷。 
 

接受申請電子簽證的國家名單 
 
CHN 中國：只適用於中國普通護照，接受申請電子簽證。 

           於 2012 年起正式使用的電子護照 [封面有「 」標誌]，不接受申請電子簽證， 

           中國電子護照需辦理一般簽証。 
 
AND 安道爾 ARG 阿根廷 ARM 亞美尼亞 AUS 澳洲 AUT 奧地利 

AZE 阿塞拜疆 BLR 白俄羅斯 BEL 比利時 BIH 波斯尼亞 BRA 巴西 

BRN 汶萊 BGR 保加利亞 CAN 加拿大 CHL 智利 COL 哥倫比亞 

HRV 克羅地亞 CUB 古巴 CYP 塞浦路斯 CZE 捷克 DNK 丹麥 

EST 愛沙尼亞 FJI 斐濟 FIN 芬蘭 FRA 法國 GEO 格魯吉亞 

D 德國 GRC 希臘 HUN 匈牙利 ISL 冰島 IND 印度 

IRL 愛爾蘭 ITA 意大利 JPN 日本 KAZ 哈薩克斯坦 KOR 南韓 

LVA 拉脫維亞 LIE 列支敦斯登 LTU 立陶宛 LUX 盧森堡 MKD 北馬其頓 

MLT 馬耳他 MHL 馬紹爾群島 MEX 墨西哥 FSM 密克羅尼西亞 MDA 摩爾多瓦 

MCO 摩納哥 MNG 蒙古 MNE 黑山 MMR 緬甸 NRU 諾魯 

NLD 荷蘭 NZL 紐西蘭 NOR 挪威 PLW 帛琉 PAN 巴拿馬 

PNG 巴布亞紐幾內亞 PER 秘魯 PHL 菲律賓 POL 波蘭 

PRT 葡萄牙 QAT 卡塔爾 ROU 羅馬尼亞 RUS 俄羅斯 WSM 薩摩亞 

SMR 聖馬利諾 SRB 塞爾維亞 SVK 斯洛伐克 SVN 斯洛維尼亞 SLB 所羅門群島 

ESP 西班牙 SWE 瑞典 CHE 瑞士 TLS 東帝汶 ARE 阿聯酋 

GBR 英國 USA 美國 URY 烏拉圭 VUT 瓦努阿圖 VEN 委內瑞拉 

＊BNO 需辦理一般簽証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如有更改則以領事館公佈為準 


